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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

于 2024 年 7月 22日（星期一）以通讯方式召开。通知以书面方式于会议召开十

日前发送至公司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

际出席董事 9 人。会议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西藏天

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经与会董事以通讯方式表决，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之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独

立董事除外）由公司股东单位推荐。顿珠朗加先生、赵云德先生、刘显军先生、

西虹女士、格桑罗布先生由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推荐；陈行军先生由西藏

天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荐。以上人员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后推荐

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各候选人简历如下： 

顿珠朗加，男，藏族，1978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法学学士，公司

律师。曾任西藏天路建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宣传部副经理、机关党支部书记；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主任，兼西藏天路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西藏高争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代

行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兼西藏天路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西藏建工建材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机关党

委书记、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藏建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法人代表。现任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赵云德，男，汉族，1967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正高级工程师。曾

在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机电安装分局（以下简称“机电安装分局”）

安居水电站工作；曾任机电安装分局铜街子水电站电气队、安装一队副总工程师；

机电安装分局检修公司经理；机电安装分局小关子电站常务副经理；机电安装分

局分局长助理、雅安小关子电站项目部副经理；机电安装分局副分局长兼市场开

发部主任；新疆吉林台水电站安装工区主任兼党支部书记；重庆彭水项目部安装

工区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机电安

装分局瀑布沟水电站机电安装项目部、大岗山机电设备安装项目部、海南琼中抽

水蓄能项目部经理；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机电安装分

局党委书记兼副分局长。现任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

经理。 

刘显军，男，汉族，1973年出生，中共党员，工程硕士。曾任中国水利水电

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电七局”）四分局四川富顺黄泥滩电航工程

工程部技术员，云南徐村电站工程部技术员，云南小湾电站岔小公路工程部副主

任、主任；水电七局一分局云南小湾电站项目部一工区副主任、主任，左岸缆机

基础工程项目部常务副经理，溪洛渡水电站场外辅助道路工程常务副经理；水电

七局一分局分局长助理，包西铁路项目部常务副经理、经理；水电七局一分局副

局长、沪昆客专工程指挥部第一项目部项目经理、红星路南延线项目项目经理、

沪昆客专工程指挥部党工委书记兼常务副指挥长；水电七局一分局党委书记兼副

分局长、贵州分公司总经理；水电七局一分局代理分局长、党委书记，分局长、

党委副书记；水电七局副总经理。现任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副董事长、总经理；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西虹，女，藏族，1974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曾在西藏自治区对外

贸易进出口公司进口部、改制办工作；曾任西藏金珠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秘书、

总经理办公室助理、行政办公室负责人，负责董事会办公室日常事务管理并行使

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职责；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西藏天

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西藏自

治区企业法律顾问协会理事；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现任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专职副书记、董事、工会主席；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天路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董事；北京恒盛泰文化有

限公司法人代表兼总经理。 

格桑罗布，男，藏族，1976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工程师。曾任西

藏公路工程总公司第五分公司技术员；西藏天路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路改扩建

工程项目部技术员，青藏公路整治改建工程羊八井至拉萨段项目部技术负责，日

江公路改建工程项目部工程科科长，川藏公路整治改建工程八宿至牛踏沟段一标

项目部总工程师，川藏公路整治改建工程八宿至牛踏沟段六标项目部副经理兼总

工程师，川藏公路整治改建工程古乡至通麦大桥段项目部副经理兼总工程师；省

道 306 线米林至朗县段项目部副经理兼总工程师，市场与技术部副经理、经理，

工程管理部经理，拉日铁路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兼总工程师，省道 301 线那曲供加

至班戈德保段整治改建工程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兼项目经理，改革项目部党支部书

记兼项目经理；公司纪委委员、改革项目部经理、贵州凯里项目部经理；中电建

黔东南州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董事、副总经理；凯里北环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中电建嵩明基础设施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 

陈行军，男，汉族，1973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曾任西藏拉萨汽

车运输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西藏天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行政管理部经理，投资发展部经理；西藏天海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现任西藏天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西藏天路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该议案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并提出建议，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为进一步完善

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

后，公司董事会拟外聘独立董事 3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梁青槐，男，汉族，1967年出生，中共党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持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曾任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工程勘测

设计自动化研究室主任，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交通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



北京交通大学城市轨道交通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现任北京交通大学城市轨道交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中国

土木工程学会轨道交通分会副秘书长，《都市快轨交通》科技期刊理事会副秘书

长。主要从事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与线路设计、城市轨道交通土建工程安全风

险评估、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项目经济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工作，西藏天路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徐扬，男，汉族，1967年出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中欧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曾任中外运空运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委员；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创

始合伙人，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智航医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乐普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孙茂竹，男，汉族，1959年出生，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持有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曾任净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淄博鲁华泓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志诚泰

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笛东规划设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卓然工程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

会计学会管理会计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高校财务管理委员会理事，北京首都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该议案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核并提出建议，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控股子公司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都高争”）

为保证经营的正常运转，拟向西藏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财务资助 7,900万

元（大写人民币：柒仟玖佰万元）；期限：一年；利率及其他事项以双方签订的

协议为准。 



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也不属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

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被资助对象昌都高争最近一期财务报

表数据显示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 网站上的《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2024-47号）。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舆情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为了提高公司应对各类舆情的能力，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机制，充分发

挥网络互动优势，正确把握和引导网络舆论导向，及时、妥善处理各类舆情对公

司股价、公司商业信誉及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影响，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

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要求，特制订《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舆情管理制度（2024 年 7月）》。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拟召开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将采

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召开地点为西藏拉萨市夺底路

14号公司 6610会议室，会议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7月 23日 

 


